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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国浩京证字[2021]第 0428 号 

 

致：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威奥科技”或“公司”）委托，担任威奥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专项法律顾

问，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法律服务。 

本所律师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细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了《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融资并购一部于 2021 年 6 月 3 日出具的《关于新疆威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的反馈问题清单》之要求，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

出具了《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融资并购一部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出具的《关于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的第二次反馈

问题清单》（以下简称“《第二次反馈问题清单》”）之要求，本所律师对《第

二次反馈问题清单》所涉及有关法律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国浩律师（北

京）事务所关于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

资产重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

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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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律师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有关词语及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

书》所使用的有关词语及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必备文件随其

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

上，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二次反馈问题清单》1.关于排污许可证的办理。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

复，标的公司拥有 2 条年产 2 万吨正丁烷氧化法制顺酐生产线，并在建 1 条年产

10 万吨烷基化生产线；“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

发布的《关于开展 2020 年排污许可证申领工作的公告》，要求 91 个行业大类的

排污单位需申领排污许可证，已经建成并实际排污的排污单位，原则上应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后建成的排污单位，

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根据克拉玛依市生

态环境局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开展 2020 年排污许可证申领与排污

登记工作的公告》，要求附件 3 中 91 个行业的单位应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前申

领取得排污许可证或填报排污登记表。据此，标的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向克

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提交了排污许可证申请表，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就标的公司办理《排污许可证》是否存有法律障碍，

标的公司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排污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

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或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办理《排污许可证》是否存有法律障碍 

1、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第十一条

规定，“对具备下列条件的排污单位，颁发排污许可证：（一）依法取得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或者已经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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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其中，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

还应当符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特别要求；（三）采用污

染防治设施可以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或者符合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四）自行

监测方案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符合国家自行监测规范。”第二十条规定，“实

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

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2、标的公司具备办理《排污许可证》的条件 

（1）标的公司建设项目已按相关要求完成环评审批、验收工作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建设项目相关环评立项批复、环评竣工验收批复等资

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标的公司建设项目已按照相关要求完成环评审批及验收

工作，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环评审批情况 环评验收情况 是否覆盖报告期 

新建 2 万吨

/年顺酐项

目 

《关于克拉玛依金泽化工有

限公司新建 2 万吨/年顺酐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克环保函[2005]39 号） 

《关于克拉玛依金源精细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建 2

万吨/年顺酐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组意见》（克环验

[2011]006 号） 

环评验收后覆盖

报告期 

扩建 2 万吨

/年顺酐项

目 

《关于克拉玛依金源精细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扩建 2 万吨/

年顺酐项目二期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克环保函

[2011]165 号） 

《克拉玛依金源精细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扩建 2 万吨/

年顺酐项目（二期）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意见》（克环验

[2014]182 号） 

环评验收后覆盖

报告期 

10 万吨/年

烷基化项

目 

《关于克拉玛依金源精细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 10 万吨/年烷

基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新环审[2019]98 号） 

在建 尚未环评验收 

（2）标的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采取了必要的污染物排放及防治措施 

①标的公司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及环保设施、处理工艺及措施如下： 

A、新建 2 万吨/年顺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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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排放

浓度 

环保设施名

称 
环保设施处理工艺 

环保设

施运行

情况 

是否

达标 

废水 

化学需氧量 33mg/L 污水提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

置产生产污水汇集后

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石油类 4.94mg/L 污水提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

置产生产污水汇集后

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PH 值 7.74mg/L 污水提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

置产生产污水汇集后

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悬浮物 16mg/L 污水提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

置产生产污水汇集后

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五日生化需

氧量 
13mg/L 污水提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

置产生产污水汇集后

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氨氮 0.038mg/L 污水提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

置产生产污水汇集后

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石油类 4.94mg/L 污水提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

置产生产污水汇集后

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废气 

烟尘 ﹤10mg/Nm3 焚烧炉 废气焚烧 
有效运

行 达标 

二氧化硫 ﹤10mg/Nm3 焚烧炉 废气焚烧 
有效运

行 
达标 

氮氧化物 ﹤20mg/Nm3 焚烧炉 废气焚烧 
有效运

行 
达标 

非甲烷总烃 ﹤20mg/Nm3 焚烧炉 废气焚烧 
有效运

行 
达标 

噪声 稳态噪声 / 低噪声设备 低噪声机泵、消声器 
有效运

行 
达标 

固体

废物 

一般固体废

物（工业垃圾

和生活垃圾） 

5 吨/年 垃圾池 
由克拉玛依绿海园艺

有限公司清运 

有效运

行 
/ 

危险废物（废

催化剂） 
20 吨/5 年 危废暂存间 

委托有处置资质的单

位进行处置 

有效运

行 
/ 

废机油 约 1 吨/年 危废暂存间 
委托有处置资质的单

位进行处置 

有效运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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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扩建 2 万吨/年顺酐项目 

类型 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排放浓

度 

环保设

施名称 
环保设施处理工艺 

环保设

施运行

情况 

是否

达标 

废水 

化学需氧量 33mg/L 
污水提

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置

产生产污水汇集后进入

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石油类 4.94mg/L 
污水提

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置

产生产污水汇集后进入

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PH 值 7.74mg/L 
污水提

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置

产生产污水汇集后进入

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悬浮物 16mg/L 
污水提

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置

产生产污水汇集后进入

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五日生化需

氧量 
13mg/L 

污水提

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置

产生产污水汇集后进入

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氨氮 0.038mg/L 
污水提

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置

产生产污水汇集后进入

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石油类 4.94mg/L 
污水提

升站 

生活污水和由生产装置

产生产污水汇集后进入

园区污水处理厂 

有效运

行 达标 

废气 

烟尘 ﹤10mg/Nm3 焚烧炉 废气焚烧 
有效运

行 达标 

二氧化硫 ﹤10mg/Nm3 焚烧炉 废气焚烧 
有效运

行 
达标 

氮氧化物 ﹤40mg/Nm3 焚烧炉 废气焚烧 
有效运

行 
达标 

非甲烷总烃 ﹤200mg/Nm3 焚烧炉 废气焚烧 
有效运

行 
达标 

噪声 稳态噪声 / 
低噪声

设备 
低噪声机泵、消声器 

有效运

行 
达标 

固体

废物 

一般固体废

物（工业垃圾

和生活垃圾） 

5 吨/年 垃圾池 
由克拉玛依绿海园艺有

限公司清运 

有效运

行 
/ 

危险废物（废

催化剂） 
20 吨/5 年 

危废暂

存间 

委托有处置资质的单位

进行处置 

有效运

行 
/ 

废机油 约 1 吨/年 
危废暂

存间 

委托有处置资质的单位

进行处置 

有效运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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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标的公司日常环保措施及运行情况 

经核查，标的公司已建成的两套顺酐装置正常使用的环境保护措施及运行情

况： 

A、废水治理方面：2019 年 12 月对厂区污水排放安装了在线监测设施，对污

水 PH、COD、总氮和流量等实施在线监测，目前在线监测设施一直保持良好的运

行状态，污水排放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中

相关限值要求。 

B、废气治理方面：顺酐装置拥有两套废气治理设施（废气焚烧炉和余热锅

炉），一直保持稳定运行的正常状态，锅炉烟气排放标准均符合《石油化学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中要求的相关标准限值。 

C、噪声治理方面：两套顺酐装置的机泵均采用减震防噪措施，大型机泵设

在泵房内，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三类排放限值要求。 

D、固体废物治理方面：固体废物主要是顺酐装置氧化反应使用后的废催化

剂和一般固体废物（包括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废催化剂属于危险废物，交由

具备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一般固体废物由克拉玛依绿海园艺有限

公司定期拉运；废润滑油（HW08,包括设备、机泵维修产生的废机油）暂存在危

险废物储存间，交由危险废物处置单位进行处置。 

E、公司制定了环境自行监测方案，并按照方案的计划进行实施。对锅炉废

气排放物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及非甲烷总烃实施每季度和每月

委托有资质的环保监测单位实施监测，并对厂界废气、厂界噪声定期监测。 

（3）未能按期取得排污许可证不影响标的公司日常经营，在完成在线监测

设备安装、调试及验收后，其办理《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

中第 45 类“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中“有机化学原料制造（C2614）”，属于排污许可

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受

新冠疫情影响，标的公司在线监测设备供应商无法按期供货，已建成的两套顺酐

装置的废气焚烧炉和余热锅炉未能按期完成氮氧化物在线监测设施的安装、调

试、验收工作，从而使标的公司未能按期取得排污许可证。 

针对标的公司未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取得排污许可证事项，克拉玛

依市生态环境局白碱滩区（克拉玛依高新区）分局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出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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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于协助提供克拉玛依金源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有关情况说明的复函>的

复函》：“自 2019 年至今，我分局未发现克拉玛依金源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存在违反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其后续排污许可证办理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正在依据相关程序办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克拉玛依高新区）工业

和信息化局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出具说明：“经核实，克拉玛依金源精细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排污许可证正在办理中，目前企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标的公司未能按

期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对标的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其在完成在线监测设备安

装、调试及验收后，办理《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已建项目均已履行必要的项目备案审批、环境影响

评价及环保验收程序，在建项目已根据其实际建设进度履行所需的项目备案审批

及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标的公司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

物排放符合环评审批及验收文件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所采用污染防治设施可以达

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除两套顺酐装置的废气焚烧炉和余热锅炉未按要求安装氮

氧化物在线监测设施外，标的公司自行监测方案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均符

合国家自行监测规范。标的公司两套顺酐装置的废气焚烧炉和余热锅炉按相关要

求安装氮氧化物在线监测设施后，标的公司办理《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实质性法

律障碍。 

（二）标的公司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排污是否合法合

规、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或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36 号）第二条规

定，“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称

排污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

不得排放污染物…”。第三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 20 万元以

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根据上述规定，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尚未取得《排污许

可证》，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情形，该情形存在被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罚款的法律风险。 

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官网、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官网等网站，报告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标的公司未被环保监管部门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单，未发生过环保事故，

在环保方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也不存在违反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而受

到相关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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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据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说明、克拉玛依市生态环

境局白碱滩区（克拉玛依高新区）分局出具的复函，标的公司自 2019 年至今未

发现存在违反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其后续排污许可证办理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本所律师亦实地走访了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访谈确认标的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 6 日提交了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申请，标的公司 2019 年以来未发生过污染

物排放超过环评批复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等问题，标的公司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

前的相关排污行为，能认真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及污染物排放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不影响标的公司的正常经营，后续排污许可证的办

理及取得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同时，威奥科技、标的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同益投资亦出具承诺，将密切关注

标的公司日常经营涉及的环保情况及排污许可证办理的相关规定，及时跟进有关

部门并督促、配合标的公司排污许可证的办理工作；同益投资进一步承诺，如标

的公司未来因排污许可证未及时有效办理等环保事项而受到行政处罚或带来任

何其他费用支出或经济损失，将由其无条件全部承担。 

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排污

的情形，该情形存在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

处罚款的法律风险。但前述不规范情形一方面由于地方排污许可证核发管理政策

调整造成；另一方面系受新冠疫情影响，标的公司供应商无法按期交付在线监测

设备导致标的公司未能按期完成在线监测设备安装、调试及验收工作，进而导致

标的公司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取得排污许可证，非标的公司主观因素导致。报告期

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存在污染物超限值排

放情况，不存在因环保问题受到地方环保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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